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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訂定「農業生物科技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審查發放細則」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
二、本系研究生助學金以協助或支援教學為原則，於每學期註冊前依公告日期提出申請，申請資格為碩士班一、二年級。
三、研究生協助或支援教學工作內容分成下列兩種
(一)實驗課程教學助理
(二)非實驗課程教學助理
四、本系研究生除學業成績不合格者，一律申請擔任教學助理，並於開學二週內提出申請。
五、每位教學助理之助學金發放，以每月1,600元（協助授課1門）為原則，任課教師可視教學助理實際擔任工作情形，向本系系務會議提出申請調整。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總額，不得超過該學期學校分配給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經費之總額。
六、本助學金上、下學期各發給4個月助學金，第一學期每年十月至一月、第二學期為三月至六月（助學金額度視當年度學校發至本系預算而定）。畢業生、休學生或退學生分別發放至畢業、休學或退學當月為止。
七、研究生若有特殊原因無法擔任教學助理，應以書面提出申請，經指導教授簽核意見，並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，始可免除教學助理，並停領研究生助學金。經分配工作後，研究生需在當學期上課第一週向任課老師報到。
八、在學期中，如有助理工作不力，負責考核教師可向系主任反應並提本系系務會議審議，經調查屬實後，本系即取消其教學助理工作及停止發放其助學金。
九、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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